[bookmark: _GoBack]2.在电力设施周围或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进行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作业的审批流程图

申请材料：
（一）作业申请表（一式两份，模板见附件）；
（二）施工作业方案和电力设施保护方案报告书（工程施工作业方自行编写）；
1.申请（110KV及以下在县区经信部门申请，110KV以上在市经信部门申请）



2.受理。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有关要求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企业。
不通过
不属于许可范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退回申请人，不予受理。
3.审核（0.5个工作日）。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要求，或者申请企业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充材料的，予以受理。

不通过

完善后再次提交审核


通过

4.勘察审查（1个工作日）。经信部门出具《电力设施保护区施工作业勘察审查通知书》，电力设施产权人在收到通知后3个工作日反馈审查意见。书。


不需要现场勘察的且与电力设施产权人已达成安全协议的

通过

5.颁发批准书（0.5个工作日）。经信部门在收到审查意见后，向申请作业人颁发《遂宁市电力设施保护区施工作业许可批准书》。


线上办理：暂无
线下办理：河东新区环岛中心3号楼8楼1819
规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2个工作日（不含电力设施产权人反馈审查意见书的时间）
业务咨询电话：市本级0825—2224081
船山区：          0825-8192160    安居区：          0825-8663883
射洪市：          0825-6622110    蓬溪县：          0825-5428348
大英县：          0825-7823026    遂宁经开区：      0825-2315735
遂宁河东新区：    0825-2911106






附件
遂宁市电力设施保护区施工作业许可申请审批表
许可证编号 ：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受理编号 ：                   登记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
（个人）
	
	联系人
	姓名
	

	
	
	
	电话
	

	申请理由
	

	施工作业种类
	

	施工作业区域及施工起止时间
	

	电力公司受理人及查询电话
	

	电力企业
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电力主管部门
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许可证编号”“受理编号”由审批部门填写；
2.“申请理由”填：XXX项目施可能影响电力设施安全；
3.“施工作业种类”填：爆破、取土、挖掘、高处作业或其他。

